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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上轿，先要缠足

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仔细地摆弄缠足，从女人缠足到男子缠足，
脚的缠法，金莲种种，缠足的心态和放足，是风俗，更是血泪。

【山东妇女缠足风气就全国而言也是很盛的，甚至有人自诩“吾鲁妇女缠足之风最

盛”。就山东而言，又以胶东地区为甚。

河南妇女缠足风气原本很盛，不论贫富贵贱，也不论城镇乡村，处处缠足，以至于

当地一些贫困女子因脚小行走不便而手持向日葵秆走路。】

【四川妇女缠足在明代就已盛行。张献忠占据四川时，有一次患了疟疾，病中对天

发愿：“疾愈当贡朝天蜡烛二盘”。病愈，下令砍取妇女的小脚，堆积成两座金莲峰。最

后为了取得最为纤小的小脚放在峰顶上还把自己宠妾的小脚也砍了下来。砍下的小脚竟

能堆积如山，可以见得当时四川缠足风气是如何的炽盛。历经了这么一次惨不忍睹的变

故，四川女子引以为戒，不再以缠足为事，故而在清代前期乃至中期，四川女子多不缠

足。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血的教训渐渐为人淡忘，缠足风气慢慢地又复炽起来，到了

清末已经相当盛行。】

【有人进而从生理上探讨金莲与性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认为缠足会使臀部

变大从而增加性魅力。如辜鸿铭说：“中国女子裹足之妙，正与洋妇高跟鞋一样作用。

女子缠足后，足部凉，下身弱，故立则亭亭，行则窈窕，体内血流至‘三寸’即倒流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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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故觉臀部肥满，大增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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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缠足史话

一、传说与考辩

缠足是古代中国的一种陋习怪俗，即把女子的双脚用布帛缠裹起来使其成为一种特

殊的形状。

缠足始于什么时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各种观点所说的发端时间遍及自三代迄

于五代的各个时代，说法之多，时间跨度之大，为其他许多事物所不及，这种情况本身

就是一个应予注意的现象。

缠足起源的说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始于夏禹时代。

民间神话说，大禹治水，娶涂山氏女为后，生了个名叫启的儿子。涂山氏女是狐

精，她的脚很小。

二、始于商代。

相传商纣王的妃子妲己是狐精变的，又说是雉精变的，但是她的脚没有变好，就用

布帛裹了起来，由于妲己受宠，宫中女子便纷纷学她，把脚裹起来。

三、始于春秋。

《汉隶释言》说，汉武粱祠画老莱之母、曾子之妻，履头皆锐。老莱子，春秋末年

楚国隐士；曾子，名参，字子舆，春秋末鲁国南武城（今山东费县）人。有人以此为缠

足之证。此其一。

江苏吴县灵岩山西施洞前石头上，有两个妇女的履迹，长三寸、前尖后圆，深约寸

许，相传是西施的足迹。又：吴王夫差为西施作响屧廊，有人认为这是西施缠足的又一

证据，莲意《莲鞋记》说：“列国吴王夫差为西施作响屧廊，已在缠足疑似之间，盖足

必纤小，而后屐声细碎，行之廊中，或可动听，若非束之使小，如男子之履声橐橐，亦

何取焉？”此其二。

四、始于战国。

清·赵翼《陔余丛考》说：“《史记》云‘临淄女子弹弦蹝（屣）足’，又云‘揄修

袖、蹑利屣’，‘利屣’者，以首之尖锐言之也，则缠足之事，战国已有之。”

清·高士奇也有这种看法，在《天禄志余》中说：“《史记》云临淄女子弹弦趾
‘今赵女郑姬揄修袖，蹑利屣’，利者以其首之尖锐而言也，疑古时舞人已有缠足者。”

五、始于秦。

相传秦始皇选美女时，女子小足被列为美的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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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始于汉。

莲意《莲鞋记》说：“《飞燕外传》，汉成帝有疾，积弱几不能人，及见赵合德足，

疾若失。是合德之足，必有可动人之处，以理推度，舍缠束细小别无他道，假使五指伸

长，硕大无朋，吾恐成帝不能持，亦不持也。”此其一。

《杂事秘辛》：“汉保林吴女句奏言，乘氏忠侯梁商女足长八寸，胫跗丰妍，底平趾敛，

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梁商女即梁莹，汉桓帝皇后。汉尺较今为短，一尺相当于

今��厘米，八寸相当于����厘米，约����寸。此其二。
东汉建安末年民歌《孔雀东南飞》有如下诗句：“足下蹑丝履”、“纤纤作细步，精

妙世无双”。一些人认为这是缠足的证据。此其三。

《后汉书·梁统列传》说到梁冀妻子孙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

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有人认为，“折腰步者，足不任体，此例甚明，大足者能

如是乎？”此其四。

七、始于晋。

翟灏《通俗篇》引胡震亨《唐音癸纤》云：“从来妇人弓履之制，惟《晋书·五行

志》附见两言云：‘男子履方头，女子履圆头。’而《唐（新唐书）·车服志》为最详，

其言云：‘后妃大礼著舄，燕见用履，命妇亦同，而民俗不尽遵用。武德初，妇人曳线

靴。开元中，用线鞋，侍儿则著履。’夫鞋靴圆头之式，适于足小之用⋯⋯详绎时风，

缠足自寓，亦何必明白言之，始谓史书有载哉？”此其一。

徐珂《天足考略》说：“陶宗仪《辍耕录》云：‘晋永嘉元年，靸鞋用黄草，宫内妃

御皆著，始有伏鸠头履子。’伏鸠头状其纤也，足纤故履纤也。”此其二。

八、始于六朝。

齐东昏侯为潘贵妃“凿金为莲花以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莲花”。事见

《南史·齐东昏侯记》。《艺林伐山》也有记载。唐代诗人韩偓为此作《屧子》诗云：“六

寸肤圆光致致，白罗绣屧红托里；南朝天子欠风流，却重金莲轻绿齿。”此其一。

六朝乐府《双行缠》云：“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

有人认为“双行缠”就是后世的缠足。此其二。

徐珂《天足考略》：“《南史》云，羊侃有弹筝人陆太喜，著鹿角爪，长七寸，时人

谓能掌中舞。舞于掌中，足之小可知也。”此其三。

徐珂《天足考略》又说：“《南部烟花记》云‘有陈宫卧履’⋯⋯卧时犹履，缠足可

知。”此其四。

九、始于隋。

姚灵犀在《采菲识小录》中说：“隋萧后体肥，性畏暑热，跣足尚不耐，使内监擘

瓜加冰其上，足踏入其中，清凉自足而上，始沉沉睡去。嫔妃效之，瓜价为之昂贵。能

纳足瓜中，断非丰趺也。”此其一。

民间传说，隋炀帝乘船游运河，征选了一百名美女为他拉纤。一个名叫吴月娘的女

子被选中，为了反抗隋炀帝的暴虐，她让做铁匠的父亲打制了一把三寸长、一寸宽的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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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小刀，又用长布条把刀紧紧地裹在脚底下，同时把脚也尽量裹小，又按脚的大小做了

一双鞋子，鞋底上刻了一朵莲花，走路时一步印出一朵莲花，漂亮极了。隋炀帝见后龙

心大悦，召她近身，想赏玩她的小脚。吴月娘慢慢地解开裹脚布，突然抽出莲瓣刀向隋

炀帝刺去。隋炀帝连忙一闪，手臂已是受伤，他随即拔剑刺向吴月娘。吴月娘自知大势

不妙，只得投河自尽了。事后隋炀帝下旨：“不论女子如何美妙，裹足者一律不选。”但

此后民间女子为了纪念吴月娘，纷纷裹起脚来。此其二。

十、唐代说。

元·伊世珍《琅嬛记》说：“马嵬老妪得太真锦袜以致富。其女名玉飞，得雀头履一

只，真珠饰口，薄檀为苴，长仅三寸。玉飞奉为异宝，不轻示人。”太真即杨贵妃。又

《诗话总龟》载唐玄宗自蜀归，作杨贵妃《罗袜铭》：“罗袜罗袜，香尘生不绝，细细圆

圆，地下琼钩；窄窄弓弓，手中弄初月⋯⋯”据此有人以为杨贵妃是三寸金莲。此其

一。

伊世珍《琅嬛记》说：“天宝间，桃源女子吴寸趾，以足小得名。”此其二。

徐珂《天足考略》说：“⋯⋯伊世珍《琅嬛记》云，‘徐玉英卧履皆以薄玉花为饰，

内散以龙脑诸香屑，谓之玉香独见鞋。’卧时犹履，缠足可知。”按：徐玉英即徐月英，

唐代名妓。此其三。

清·马扬、盛绳祖《卫藏图识》云：“西藏灯具，状如弓鞋，俗称为公主履。”公主，

据说指的就是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年）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文成公主，因而有
人认为唐代文成公主穿的鞋子就是弓鞋。此其四。

唐代诗人所写的一些诗文被认为是描写缠足之事的，如杜牧诗云“钿尺裁量减四

分，纤纤玉笋裹轻云。”元·周达观引以为唐人缠足之证。《花间集》词云“慢移弓底绣

罗鞋”，明·杨用修认为说的是缠足。此外白居易有诗云“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

细长”，温庭筠在《锦鞋赋》中说到“粲织女”之束足，段成式诗“醉袂几侵鱼子缬，

飘缨长忧凤凰钗。知君欲作闲情赋，应愿将身作锦鞋”等等也被人视为唐代缠足之证。

十一、始于五代。

南唐李后主宫嫔窅娘，美丽纤巧善歌舞，后主专门制作了高六尺的金莲，用珠宝绸

带缨络装饰，命窅娘以帛缠足，使脚纤小屈上作新月状，再穿上素袜在莲花台上翩翩起

舞，据说这样一来舞姿更加优美，回旋有凌波之态。

上面我们不厌其烦地把关于缠足起源的种种说法一一列举出来，但是以上种种说法

都难以确认为缠足的起源，先从这些说法本身看就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一、部分说法本身就是神话传说，自然不足为据。这类情况有：夏禹的妻子涂山

氏、商纣王的妃子妲己、吴县灵岩山西施洞前的履迹、秦始皇选美、隋朝吴月娘的传说

等等。

二、依据材料的真伪性本来就存在问题。这类情况有：题为汉代人著作的《杂事秘

辛》绝非汉代作品，极有可能为明代杨慎伪造。《飞燕全传》旧题汉·伶元撰，《四库全

书总目提要》提出，此书“为后人所依托，非伶元撰”，既为后人伪托，当然不足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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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此书属于小说，更不能视为信史。旧题元·伊世珍撰的《琅嬛记》为笔记小说，采

集各书而成，真伪相杂，语多不经，书中所述在无其他确凿材料为佐证的情况下不能作

为依据。至于《诗话总龟》所载唐明皇的《罗袜铭》也不可靠，“恐系后人附会之词”。

关于杨贵妃鞋袜的传说尚有一点需要说明：最早记载此事的《大唐新语》和《国史补》

都只说马嵬店媪收得杨贵妃锦靿一只，并未说到它的大小。

三、依据蛛丝马迹进行推测，结论自然极不可靠，有的结论则是属于臆测，可能恰

恰与事实相反。赵翼、高士奇由“利屣”推断战国时已有缠足就是不符合历史的臆测。

屣，又称后来又叫靸鞋，是一种无跟之履，今日的拖鞋就是其遗制，这种无跟之鞋在
东汉以前多为舞女采用，是一种舞鞋，所谓“利屣”只是指这种鞋头部尖锐，并不能说

脚是尖削的，况且脚可以穿着拖鞋跳舞，后世的缠足者是做不到的。据汉武梁祠石刻画

像所作的推论也存在问题，对此前人已作正误。成书于清同治年间的《听雨丛谈》说：

“一者言孝山堂汉画女人足前锐，今审石刻男子足亦前锐也，前锐乃侧画体，且画惟方

履则见棱，妇人至晋方履，汉画宜前锐也。”由“响屧廊”而推测西施小脚，由梁冀妻

孙寿“折腰步”而推论缠足，更是属于拜莲狂的臆断，明眼人一目了然，不值一驳。

《南史》所载“能掌中舞”的陆大喜，足长七寸，南朝一尺相当于今��—��dn，七寸相
当于今����—����dn之间，即相当于今五寸左右，五寸之脚在“三寸金莲”时代已
是“莲船大脚”了，可在南朝竟能以“小”闻名，被称作能“掌中舞”，这说明了什么

问题呢？何况就陆大喜来说，其脚固然比常人为小，但因何而小？是否缠束造成？史书

未载，我们自不便妄下断言。翟灏《通俗篇》引胡震亨《唐音癸纤》由鞋靴圆头推论

“缠足自寓”说明了推论者对于中国古代鞋履制度的不明，“妇人圆头，男子方头。圆

者，顺从之义，所以别男女也”，并不是说因缠足而穿圆头鞋。而且从历史看，女子并

不总是穿圆头鞋，男子也并不总是穿方头鞋。早在汉代女鞋就有方头，湖北江陵凤凰山

西汉墓出土的彩绘木俑，就多穿方头鞋。《宋书·五行志》则说：“晋太康初，妇人皆履

方头。”为了别男女，女子穿方头鞋，男子相应地就穿圆头鞋，《宋书·五行志》说：“孝

武世，幸臣戴法兴权亚人主，造圆头履，世人莫不效之。”此时男子就改穿圆头鞋。《宋

书·礼志》云：“男子履圆，女子履兑。”女子可以穿方头鞋，男子可以穿圆头鞋，男女

鞋式可以互易，说明了当时女子和男子一样都是不缠足的。徐珂从“伏鸠头履子”推论

为“足纤”也不可靠。伏鸠头履是一种有鞋翘的鞋子，上翘的鞋头制成鸠头形状，显得

尖锐，但鞋翘属于装饰性的东西，穿这种鞋时脚不伸到鞋翘中，因而并不能据此推论

“足纤”。姚灵犀因隋萧后纳足瓜中而推断为小脚也同属臆测。

四、误解、曲解词义而招致论断错误。齐东昏侯潘妃的故事史书记载详明，是用金

箔剪成莲花贴在地上，然后让潘妃在上面行走，一步一摇，千娇百媚，所过之处似乎平

地生出许多金莲，这就是所谓的“步步生莲花”，并非是说把潘妃的脚缠裹起来，更没

有说潘妃的脚是“三寸金莲”，但因后世人们把女子缠裹而成的纤足称为“金莲”，继而

也以女子缠足鞋为“金莲”，于是一些人将晚出的专指妇女缠足的“金莲”的含义稀里

糊涂地附会到齐东昏侯的“凿金为莲花”、潘妃的“步步生莲花”上去。徐珂《天足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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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依据《南部烟花记》、《琅嬛记》的记载进行推理，所用材料的可靠性本身就是一个

问题，而从“卧履”推断为“缠足”显然也是将缠足时代缠足女子卧时所穿“睡鞋”与

徐月英所穿“卧履”等同起来了，缠足女子睡觉固然习惯于穿睡鞋，不缠足的女子睡觉

时虽然不必非穿卧履不可，但有人要穿卧履亦无不可。至于有人以段成式诗中“锦鞋”

一词作为缠足之证，那也是很可笑的，用锦制做缠足者所穿之鞋可称“锦鞋”，用锦制

做不缠足者所穿之鞋也可称“锦鞋”，“锦”无非表明鞋子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

五、中国古史有种“层累堆砌”的现象，人们往往喜欢把不相干的事情、传说故事

附会到某一重大历史事件或某一著名历史人物上面，结果愈到后来，关于某一事件或某

一人物的传闻也就愈繁，关于西藏那种状如弓鞋的灯具的说法就是这样。由于唐代文成

公主与松赞干布的结婚是一件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文成公主在中原汉族文化与西

藏藏族文化的交流史上是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因此人们往往喜欢把历史上传入西藏地区

的中原文化同文成公主联系在一起。关于西藏弓鞋灯具的记载见于清代人的记述之中，

显然是很晚的事情，何况“公主”虽可理解为“文成公主”，而说“俗称”，这说明只是

民间通行的说法，所谓“公主履”与（文成）公主并不一定有必然联系。

六、诗赋文章，语多夸张，所表述的内容往往掺入了许多主观的想象，表达的是个

人或社会的审美意趣，反映了某种想法或理想。“纤纤作细步”、“纤纤玉笋”之类只表

明了当时人们有着以女足纤巧为美的观念，何况“纤”也好、“小”也好，这样的“词”

并不是定量的，所谓“纤”、“所谓“小”都是相对的，在今天人们仍可用“纤”、“小”

之类的词形容女子之足。因此除了那些纪事内容之外，诗赋中属于形容修饰的词藻单独

用作史证其说服力是不强的。

七、关于“双行缠”与“粲织女之束足”。六朝乐府《双行缠》“新罗绣行缠，足趺

如春妍”引起了古来探究缠足史者的广泛兴趣和争论。有人主张既然以“新罗”来“行

缠”当然说的是缠足，但更多人认为既然形容足趺（趺：脚背）为“妍”，显然不可能

为缠足。两种说法各执一词，相持不下。实际上关键在于当时的“双行缠”是怎么回

事。徐珂《天足考略》云：“双行缠者，乃缠其两股，非缠足也。”这或许会给我们一些

启发。至于温庭筠《锦鞋赋》所述“粲织女之束足”，文体为“赋”，又非纪事，自然不

可视为信史，所谓“粲织女”也不一定实有其人，很有可能是温庭筠笔下虚拟的文学人

物，当然不能把她作为中国妇女缠足史上的一个实在例子。再从《锦鞋赋》全文看，除

开头提到“粲织女之束足”外，下面再无对于“束足”的描述，因而“束足”的形象具

体如何，我们是无法知道的。由“束足”想到“裹足”，《史记》有“杜口裹足、莫敢向

秦”、“裹足不入秦”之句，《后汉书》也有“俯首裹足”之语，这里的“裹足”指的是

“裹足不前”，而裹足不前的又都是男子。有人据此认为缠足在秦汉以来就已存在。事实

并非如此，《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说：“酒酣，公子光佯为足疾，入窋室裹

足”，裹足是为了保护有伤患的脚，“裹足不前”意义上的“裹足”就是由此引申而来

的。古代男子又有为了赶路行事方便而绑腿的，这种情况在三寸金莲时代还有，称为

“裹脚”，当时人就明确指出它与妇女缠足是两码事。实际上，所谓缠足是一个特定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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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并不是说任何人在某种偶然的情况下出于一时之需，把脚裹扎起来便是缠足。“粲

织女之束足”是否与男子“裹脚”相近？抑或是偶一为之的行为？事实真相虽不清楚，

但硬说“粲织女之束足”就是后世的缠足那是万万不可的。

八、关于五代窅娘缠足。五代窅娘缠足史书明文昭示，作为一个特别的事例那是毋

庸置疑的，尽管她的缠法与后世的三寸金莲大有不同。但是要把它作为中国缠足风俗的

起源还是值得商讨的。

长期以来，人们探讨事物的起源时，有意无意地犯着一个错误，即设法寻找最早的

相关事物作为起源，而不管有无渊源关系，换句话说是拿“之最”视同“起源”。这种

错误已给我们带来不少麻烦，引导人们走向更深的误区。比方说人类文化，由于人种的

不同、自然的差异、山水的阻隔等等原因，远古文化有不少是各有源头的，同时，各种

远古文化产生的时间又是有先有后的，但因视“之最”为起源，结果就会把各种不同源

头的远古文化强行拉扯到一个源头上，进而再拉扯到某一位远古人身上。一条小溪之所

以成为一条大河的源头，固然因为它离河口最远，但也在于它与大河是相连的；在更远

处虽然另有一条小溪，但该小溪与该大河是不相连的，那么它就不能作为大河的源头。

习俗文化的起源也是如此，作为起源的同类事物必须与该习俗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源流

关系。但是窅娘缠足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宋代以后的妇女缠足风俗并非导源于它：

一、在时间上是中断的，因为窅娘缠足在五代并未引起人们仿效，北宋初年也没有发生

缠足现象；二、窅娘是供人玩乐的舞女，地位低下，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下，其所为不会

被人仿效。《闻见近录》云：“宋神宗开颖邸，时近侍以弓样靴进，韩维曰：王安用舞

靴。”可见当时社会对于舞女的贱视。三、南唐被北宋所灭，李后主降宋，后被宋太宗

赐药毒死，这样一个身家性命都不能自保的亡国之君在北宋势必为人轻视，其所为是他

人不屑仿效的。四、窅娘缠足，“屈上作新月状”，这种形状与宋代的“束足纤直”完全

不同，又无史料说明两者之间有嬗变关系。明清时代缠足有上翘如新月，下屈如钩的，

但它是由宋代“束足纤直”逐渐发展变化而来。五、窅娘缠足，只是在歌舞时偶加勒

束，并非从小如此的永久性行为，而且真正的三寸金莲式的缠足与舞蹈之道是相违背

的。六、人们之所以认为窅娘是中国妇女缠足风俗的起源，与宋代张邦基、明代陶宗仪

有关。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说：“妇人缠足，始于近世。”陶宗仪在《辍耕录》中将

此与《道山新闻》关于五代窅娘缠足的事联系起来，这样一来后人纷纷把《墨庄漫录》

所谓“近世”误解为五代南唐，从而使人相信宋代妇女缠足风俗是仿效窅娘所为发展起

来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张帮基所谓“近世”指的是什么时候，要确定这个时间又必须同

作者的生活年代及该书的成书时间联系起来考察。张邦基的生平在史书中没有记载，但

从《墨庄漫录》记载的内容看，可以肯定他是两宋相交时期的人，书成于南宋绍兴十八

年（����年）以后。北宋建于公元���年，《墨庄漫录》成书年代距北宋成立近二百
年，这样看来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所说的“近世”很可能指的是北宋某个时候，但

不会是北宋之初。之所以下此结论，是因为尚无发现北宋初年缠足。

如此看来，在没有新的材料发现以前，大致可以这样认为：五代窅娘缠足是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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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但它只是一个孤立事件，可以视为“之最”，但不能作为“三寸金莲”风俗的起源。

与前文种种起源说法相反，大量证据表明五代以前中国女子是不缠足的。

《周礼》有屦人，“掌王及后之服屦，为赤舄、黑舄、赤纟意、黄纟意、青勾、素屦、

葛屦，辨外内命夫命妇之功屦、命屦、散屦”。可见男女之屦形制是相同的。

《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言：州闾之会，男女同席，屦舄交错。”缠足女子鞋不

离脚，如何能与男鞋交错杂陈？

《后汉书·董祀妻传》：“蓬头跣足，赐以头巾，履袜与男子同。”男女鞋袜一样，显

然不是缠足。

《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裴松之注引恪别作云：“母之于女，恩爱至矣，穿耳附

珠，何伤于仁？”如果当时女子缠足，哪里用得到用“穿耳”为喻！

《晋书·五行志下》说，成帝咸康五年（���年），有人诣止车门，言“王和女可右
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长七寸，天今命可为天下母”。这个王可显也是不缠足的。

《南史·梁宗室列传》：梁武帝时，临川王萧宏与梁武帝女儿永兴公主私通，图谋杀

害武帝，答应事成之后立永兴公主为皇后。永兴公主“乃使二僮衣以婢服，僮逾阈失

屦，閤帅疑之⋯⋯（舆夫）八人抱而擒之，帝惊坠于扆。搜僮得刀，辞为萧宏所使”。

男子可穿婢女鞋履，而且鞋履还不小，竟会从脚上脱落，可见当时女子之足不小。

《通典》礼八十二述唐开元礼云，外命妇朝会至西阶“脱舄升”，为了便于命妇脱鞋

置履，还专门在东西阶下设置“脱舄席”。如果是缠足，决不会要求女子脱鞋。

唐朝女子又常常穿男子鞋履。《唐内典·内官尚服注》：“皇后太子妃青袜舄，加金

饰，开元时或著丈夫衣靴。”《新唐书·车服志》：“中宗时，后宫戴胡帽，穿丈夫衣靴。”

《大唐新语》：“天宝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

《南唐书》上说，五代南唐李后主皇后小周后“手提金履，袜潜来”，手提鞋子，
脚穿袜子而行，能缠足吗？

从古代诗文中也可看到当时是不缠足的。谢灵运诗“可怜谁家妇，缘流洗素足”，

陶潜赋“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李白诗“一双金齿履，两足白如霜”，韩愈诗

“一婢赤足老无齿”，说得都很明白。《唐诗纪事》说：段成式光风亭夜宴，妓有醉殴者，

段成式赋诗纪事，有“掷履仙凫起，扯衣胡（蝴）蝶飘”之句，脱下鞋履掷击他人，不

会是缠足。《郡阁雅谈》引五代刘克明蒲鞋诗，“吴江江上白蒲春，越女初桃一样新，才

自绣帘离玉指，便随罗袜步香尘。石榴裙下从容久，玳瑁宴前整顿频。今日高楼鸳瓦

上，不知抛掷是何人。”指出此诗通篇咏妇女蒲鞋，而从未涉及纤足之状。

从女袜上也可知道五代以前是不缠足的。李白《越女词》云：“履上足如霜，不着

鸦头袜。”“鸦头袜”即“丫头袜”，是一种分指袜，将大足指与另外四指分开形成“丫”

字状。毋须多言，这自然不是缠足者可以穿的。上引刘克明诗“便随罗袜步香尘”，穿

上“罗袜”就在地上行走，自然不是缠足了。关于袜，有个特别的情况需要说明：缠足

女子虽也穿袜，但有时指的是一种有统无底的东西，又叫“膝裤”，有时虽也有缠足女

子在缠裹好的缠足布之外再穿上真正的袜子，但这种情况较少。《唐人杂说》上说，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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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昭与王凝是中表亲戚，但两人有矛盾，“后彦昭相，其母敕婢多制袜履，曰：‘吾妹必

与子皆逐，吾将其行。’彦昭因不敢为怨。”明代胡应麟对此发表看法道：“夫男子之袜，

行多则敝，使如今之膝裤，即远行何以为多。据崔母所言，则唐世妇人之袜，诚与男子

无异。”

木兰从军，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古代确有女子冒充男子的事情发生。《南史·

崔慧景传》：“东阳女子娄逞变服为丈夫⋯⋯遍游公卿间，仕至扬州仪曹从事。”《北史》

上说杨大眼妻潘氏戒服从猎，“大眼指谓诸将曰：此潘将军也”。《太平广记》记载，唐

朝张詧在郭子仪手下做事，张詧死后，他的妻子冒充是张詧的弟弟，做官一直做到御史

大夫。五代又有西蜀女子黄崇嘏冒充男子做官的事。倘若缠足，女扮男装是极其困难

的。

以上所述根据的都是文字资料，从古代图画、雕塑以及考古发掘到的古代女鞋实物

来看也证明五代以前女子并不缠足。这里只举几个实物例子：

湖北宜昌一楚墓中发现一双周代女性麻屦，长��dn，宽�dn。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足上穿着一双丝履，长��dn，头宽�dn，后跟深�dn。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区出土一双锦鞋，长����dn，宽�dn，出土时还穿在女尸

脚上。从墓中纪年文书得知，该墓入葬于前凉升平十四年（���年）之前。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号唐墓出土一双女性锦鞋，长����dn，宽���dn，

高���dn。考古发掘到的五代以前妇女鞋子都不纤小，这是当时女子不缠足的最好凭
证。

二、宋代以后缠足概况

涂香莫惜莲承步，

长愁罗袜凌波去；

只见舞回风，

都无行处踪，

偷立宫样稳，

并立又趺困；

纤妙说应难，

须从掌上看。

这首《菩萨蛮》是宋代诗人苏东坡所作，它是中国诗词史上专咏缠足的第一首。缠

足诗的写作是以缠足习俗的出现为依存条件的，大量材料表明宋代确已出现缠足习俗。

车若水在《脚气集》中发问：“妇女缠脚，不知起于何时？小儿四五岁，无罪无辜，而

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来不知何用？”徐积《咏蔡家妇》云“但知勒四肢，不知裹两

足”，秦少游有“脚上鞋儿四寸罗”之句，也都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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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北宋初年妇女尚未缠足，因为我们尚无资料说明那时已有缠足风俗，相反我们

有宋初妇女不缠足的确凿证据，尾题“太平兴国八年”（���年）的敦煌壁画“地藏六
道十五图”下帧所绘引路菩萨及其供养贵妇人像都是脚登朱履，并非缠足。《辍耕录》

说，缠足在“熙宁、元丰之间，为之者犹少”。熙宁：����年至����年，元丰：����
年至����年，它一方面使我们知道至迟在熙宁、元丰年间已有缠足风俗，但那时“为
之者犹少”，从而也可推知这种风俗在当时出现不会太久，因此可以这样说妇女缠足风

俗大致产生于公元十一世纪。到了宋徽宗宣和年间（����—����年）缠足风俗有了一
个较大的发展，《枫窗小牍》就说到宣和以后汴京闺阁“花靴弓履”，更重要的是这时出

现了专门的缠足鞋———“错到底”并在社会上流传开来。然而在整个北宋时期缠足风俗

毕竟未能大行。沈括《梦溪笔谈》说，王纶家紫姑神谓其女履下有秽土，云不能载，及

袜而登。苏东坡《减字木兰花·赠君猷家姬》云，“两足如霜挽纟宀一衣”，李清照《点绛

唇》云，见客人来，“袜金钗溜”，都不是缠足的。从当时人所作图绘资料看，北宋妇
女作纤足都还不多见，敦煌壁画中的北宋妇女就以天足者为多，南北宋之交的王居正所

绘《纺车图》中的两个女子所穿的都是平底大鞋。进入南宋，缠足风俗得到发展。从图

绘上看，南宋时代妇女穿弓鞋的就较多。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搜山图》和《杂剧人物

图》中妇女的脚都很纤小。考古中，南宋妇女缠足鞋也有发现，福建福州南宋墓出土的

六双女鞋，长����—��dn，宽���—�dn。《夷坚乙志》“三王夫人斋僧”条云：“我
以平生洗头洗足分外用水，及费缠帛履袜之累，阴府积秽水五大瓮，今日饮之。”据此

也可知南宋妇女缠足已经比较多了。到了南宋末年，小脚已成为妇女的通称。但是南宋

时代妇女缠足毕竟还不普及。元·白珽《湛渊静语》说，南宋末年程颐的六代孙程淮，

他的家庭妇女不缠足，不贯耳，进入元代还是如此，可见得当时世家大族妇女尚有不缠

足的。《辍耕录》说，程鹏举宋末被掳，配一官家女，“以所穿鞋易程一履”，那么官家

女子也有不缠足的。总之，直到南宋末年还是有裹有不裹的，在社会观念上缠足尚未达

到人人接受的地步。

宋代妇女缠足，除了有裹有不裹，即还未普及到人人都为、举国皆从的地步外，尚

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缠足者主要限于上层社会。

《鹤林玉露》载：建炎四年“柔福帝姬至，以足大疑之。颦蹙曰：金人驱迫，跣行

万里，岂复故态。上为恻然”。《宋史·五行志》说：“理宗朝，宫人束脚纤直，名快上

马。”这是宫中女子缠足的例证。苏轼《菩萨蛮·咏足》称女子小脚为“宫样”，曹元宠

在一首词中称小脚为“官样儿”，也足见缠足起自官僚贵族阶层。北宋时妓女是不缠足

的，或者说即使有也绝少，比如说秦妙观，她是宣和名妓，到她青春不再的时候，曾经

“藉檐溜以濯足”，断非纤足可知。到了南宋，“行都妓女皆穿窄袜弓鞋如良人”，可知妓

女的缠足都是从良家女子那里仿效而来的。但是除了妓女，两宋时期缠足者只限于上流

社会、富贵人家，至于普通百姓还是不缠足的，而且即使是贵富人家也多不缠。

二、缠足是从大城市蔓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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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令时《侯鲭录》说：“京师妇人妆饰与脚皆天下所不及。”京师，指的是北宋首都

汴京，即今开封。到了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又成为缠足盛行的地方，妓女缠足之

风就是从这里开始大盛的，当时称为“杭州脚”。

三、由北方传到南方。

《艺林伐山》在说到杭州妓女仿效良家女子缠足时明确指出：“言如良人者，南渡流

人谓北方旧式。”从北宋诗人苏东坡《雷州诗》“青裙脚不袜”、《读孟郊诗》吴姬霜雪

白，赤脚浣白纱”、“《於潜女》“青裙缟袂於潜女，两足如霜不穿屦”来看，北宋时代江

浙岭南一带女子是不缠足的。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云：“安南国妇人足加靴袜，与

吾人无异。”所谓“吾人”，指的是今广西，那么南宋时岭南一带仍不缠足。

四、脚与鞋。

宋代的缠足与后世三寸金莲有所区别，从《宋史·五行志》对于宋理宗时期皇宫中

女子的缠足记载看，是把脚裹得“纤直”但不弓弯，当时称为“快上马”。至于缠足鞋，

自宣和以后，缠足女子普遍穿一种名叫“错到底”的鞋子，这种鞋子，鞋底尖锐，由二

色合成。这种缠足鞋实物在考古中已有发现，除了前面提到的福建福州南宋墓出土的六

双女鞋外，浙江兰溪密山南麓南宋初年墓出土一双缠足女鞋，长��dn，宽���dn。在
浙江衢州的一座南宋墓中，还出土一双银鞋，鞋头高翘，鞋底尖锐，长��dn，高��
�dn，此鞋虽属明器，但整个造型、装饰宛如真鞋。根据出土的女鞋我们可以知道当时
缠足的大小。福州南宋墓出土的六双女鞋长度在����至��dn，衢州南宋墓出土的银
鞋长��dn，折合下来约在�寸至����寸之间，都比金莲狂热时代的“三寸”来得大，
至于兰溪出土的女鞋，长��dn，即相当于����寸，在金莲狂热时代难免要受“莲船”
之讥了。因此宋代缠足所缠成的小脚要比后来的大。

把北宋统治者赶出中原、占据北方半壁江山而与南宋对峙的金朝，是由女真人建立

的。起初女真人在同赵宋王朝作战时就以获得缠足女子为乐。《烬余录》说，“金兀术略

苏⋯⋯妇女三十以上及三十以下向未裹足与已生产者，尽戮无遗”，唯独留下年轻未育

的缠足女子。后来在同汉文化接触过程中，女真女子也开始缠足。

建立元朝的统治者蒙古人，他们本是不缠足的，但是主中原后并不反对缠足，相反

地对于汉族女子缠足持赞赏态度，元代出现奉帝王之命唱和应酬的关于女子缠足的应制

诗就是一个明证，比如说李炯就有一首应制诗《舞姬脱鞋吟》，诗云，

吴蚕八茧鸳鸯绮，

绣拥彩鸾金凤尾。

惜时梦断晓妆慵，

满眼春娇扶不起。

侍儿解带罗袜松，

玉纤微露生春红。

翩翩白练半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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笋箨初抽弓样软。

三尺轻云入手轻，

一弯新月凌波浅。

象床舞罢娇无力，

雁沙踏破参差迹。

金莲窄小不堪行，

自倚东风玉阶立。

君臣之间以女足为题唱和相谑，其风可知。在统治者的赞赏提倡下，在风俗势力的

惯性作用下，元代缠足之风又盛于南宋，最明显的莫过于元代曲词杂剧无论描写何代人

物，无不及足，动辄以纤小著称，如王实甫《西厢记》“休提眼角留神处，只这脚跟儿

将心事传”、关汉卿《闺思》“玉笋频搓，绣鞋重扌颠”、等等。元朝末年甚至出现了以不

缠足为耻的观念。

元代妇女缠足继续向纤小方向发展。萨都刺《咏绣鞋》诗云：“罗裙习习春风轻，

莲花贴贴秋水擎，双尖不露行复顾，犹恐人窥针线情⋯⋯”从中可知纤小程度当逾于宋

代。元代缠足鞋有何创制，不甚明了，但当时也有用宋代“错到底”的，如张翥《多丽

词》所谓“一尖生色合欢鞋”便是。

元代妇女缠足虽有发展，但不缠足者仍不少，元代将原南宋地区的汉族称为南人，

南人之中不缠足的就很多，《辍耕录》说，“西浙之人，以草为履而无跟，名曰革及鞋，

妇女非缠足者通曳之”，这一方面说明当时浙西存在着缠足现象，但另一方面也说明缠

足者并不普遍。至于缠足女子所处的社会阶层，元·伊世珍《琅嬛记》给了我们答复，

该书中卷有云：“木寿问于母曰：‘富贵家女子必缠足何也？’”不过和宋代一样，当时即

使是富贵人家也不是个个缠足的。

至于蒙古妇女，在与汉族文化接触中，或多或少会受到缠足习俗的影响，但所受影

响不会太大。安西榆林窟壁画中进香的蒙古贵族妇女所穿鞋子式样是与男子相同的”元

亡后，明代将退回朔北的蒙古人称为鞑靼，鞑靼妇女都是不缠足的，这也可见在元代蒙

古妇女受缠足风俗影响不大。

到了明代，妇女缠足风俗进入大盛时期。胡应麟说：“宋初妇人尚多不缠足者，盖

至胜国而诗词曲剧亡（无）不以此为言，于今而极。”又云：“至足之弓小，今五尺童

子，咸知艳羡。”于此可见一斑。明初，朱元璋将与其对抗的张士诚旧部编为丐户，下

令浙东丐户，男不许读书，女不许缠足，是否缠足成为社会地位、贵贱等级的标志，可

见当时社会对于缠足的推崇。缠足言必三寸也是始于明代，王鸿渐《西楼乐府》“猩红

软鞋三寸整”、朱有火敦《元宫词》“廉前三寸弓鞋露”、《西游记》“凤嘴弓鞋三寸”，都

是明证。女子小脚不但要小，而且还要弓，要裹成角黍形状等种种讲究同样始于明代。

明代，女子缠足在各地发展迅速，这种发展可以从以下两个事例中看到：一是山西大同

和与其接壤的位于今河北西北部的宣德府成了全国著名的缠足地区，受到小脚迷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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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明武宗就经常到那儿选美。二是明末张献忠在四川刖妇女小脚堆积成山，名金莲

峰，后来攻占湖北襄时时再度为之，那么当时至少在四川、湖北妇女缠足是很风行的。

正因为此时缠足风气很盛，所以胡适把它同八股文、鸦片放在一起，列为明朝三大病

症。

关于明朝的缠足尚须一提的是当时社会上的最高层———皇宫之中的一些情况。缠足

在当时既然成为贵贱标志，宫中女子自皇后起自然是应该缠足的；而皇帝也唯小脚是

尚。刘若愚在《酌中志略》上说，番经厂跳步叱神庙时，教宫女数人做法事，“惟弓足

不能跳步叱”，可见宫女们是缠足的。宫中女子脚上穿着与缠裹法与民间不同，“别作宫

样”，这是皇宫之中特别的地方。至于皇帝之受小脚可以拿崇祯帝为例。崇祯皇帝的周

皇后双足不是很纤小，而田贵妃的脚很小，不过三寸，另一位袁贵妃的脚要比田贵妃的

脚大，一次崇祯皇帝在周皇后面前赞美田贵妃而贬损袁贵妃，周皇后以为是在暗讽自

己，结果很不高兴。不过尽管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崇尚小脚，但在具体情况下还不至于顽

固到不知变通的地步：明太祖朱元璋的马皇后是大脚，她是辅助朱元璋打天下的马上皇

后，因出身贫寒而未缠足，后来朱元璋做了皇帝，并不因为她是大脚而嫌弃她。这是一

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在崇祯自杀、明朝灭亡后，在南京称帝的南明小朝廷最高统治者

弘光帝由于社会动乱，大敌侵逼，为了适应可以预料的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特下懿旨

说明他所要选择的皇后“须不束足”。朱元璋、弘光帝这样做都是情有所迫不得不然，

并不说明他们赞赏天足。

清代，妇女缠足到了登峰造极的鼎盛时期。

清朝是满洲人建立的，满洲人原先居于东北地区，满洲女子是不缠足的。清朝统治

者对于汉族女子的缠足习俗持反对态度，一再下令禁止女子缠足，例如康熙三年（����
年）就下诏禁止元年以后所生女子缠足，违者就要拿她的父母家长问罪。可是风俗一时

不易挽回，人心向往缠足，皇帝的禁令固然严厉，但并未得到社会上应有的响应，何况

缠足既然犯罪，那些有仇隙的奸诈之徒趁机报复，一时告讦纷纷，架诬成风，反而不于

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到了康熙七年（����年）只好罢禁。连处于上升时期的清王朝
的最高统治者对于缠足都无可奈何，积习之深亦就此可见。《菽园赘谈》上还记载了这

么一件事，当缠足禁令下达时，某位高官上疏表示自己愿为天下之先，让其妻子首先放

脚，这样一件事情在当时竟被作为笑话广泛传扬，由此可见人们脑子里的缠足观念是何

等地根深蒂固了。

眼见皇帝无奈罢禁，莲迷们自是欢喜若狂，得寸进尺，又有一些人以所谓的“男降

女不降”而沾沾自喜，聊以自慰，于是缠足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竟至一发不可收，女

子小脚受到了前所末有的狂热崇拜，这种狂热从以下几个方面就可看到：

一、脚的形状、大小成了评判妇子美与丑的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有人这样

说：“头面既极美丽，苟不于足下用功，岂非‘半截俊’乎？”又说缠足“头面美则有此

益显其娇，头面不美，而有此亦可羡补不足”。

二、缠足至明代已缠至三寸，到了清代，“三寸金莲”之说更是深入人心，不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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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三寸，甚而裹至不到三寸的。如一双传世的鞋长仅�dn，还不到二寸八分。当时一些
女子把脚裹得小而愈小，小至可以立于小碟之中，小至非由他人搀扶不能行动，更有所

谓的“抱小姐”，小至无论如何不能移动寸步，进进出出非由他人抱持不可，就是这样

的女子在当时竟然受到人们的赞美。

三、对于缠足的要求越来越高、缠法越来越讲究。当时缠足有所谓的小、瘦、尖、

弯、香、软、正七字诀，此外还有种种花样，留待下文再讲。可见清代社会对于缠足的

注重。

四、是否缠足、缠得如何，直接影响到女子的终身大事。在当时，无论什么人，娶

妻都以女子脚大为耻、脚小为荣，甚而有些男子娶妻非裙下双钩盈盈三寸不可。

五、缠足情形更为普遍。从社会阶层上讲，小户人家女子也纷纷缠足，从地域上

讲，凡是汉族聚居地区，已是无地不缠，甚而在西北、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染上缠足

习俗。

关于清代妇女缠足的狂热情形将在后面有关篇章中详述，这里也就不多说了。

以上所述，是我国由宋至清历代妇女缠足风俗的发展概况，从中可以知道，妇女缠

足风俗自从在北宋发生后，迅速发展蔓延，愈演愈烈，至明代而大盛，至清代而鼎盛，

缠足习俗是由北方而渐渐遍及到南方的，由局部而普遍，缠成的女足由大而小，越来越

纤小，并且由直而弓弯。

三、清朝满族与缠足

文化落后的群体在同文化发达的群体接触时，往往会不分良莠，把糟粕当作精华接

纳过来，建立金朝的女真、建立元朝的蒙古对待汉族女子缠足的态度就是这样。建立清

朝的满洲人在与中原文化接触时，一部分人也迅速对缠足发生兴趣，所不同的是在这一

点上清朝最高统治者要比金、元的统治者更有识见，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并加以制止。

还未入关的时候，太宗皇太极就于崇德三年（����年）谕旨“有效他国衣冠、束
发裹足者，治重罪”。“他国”指的是明朝。入关之后，缠足问题更加突出，顺治元年

（����年）孝庄皇后谕“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二年（����年）下诏，此后百姓所
生女子禁止缠足，顺治十七年（����年）皇帝特下制书，要求普天之下都要痛改积习，
不再缠足，违者其父亲、丈夫要被判刑处罚。康熙三年再禁缠足，到了七年终因积习难

改，取消禁令，但是所谓弛禁只是对汉族女子而言，至于八旗女子依然是不得缠足的，

此后也从未对八旗女子缠足开过禁。为了八旗女子缠足之事，乾隆皇帝屡降禁旨，道光

皇帝也于十八年（����年）重申禁令。
皇帝是权威的，谕旨是严厉的，就整体而言，令人敬畏的圣旨使得满洲女子在二百

五十年间免遭了“三寸金莲”的痛苦。

这并非是说满洲女子缠足完全绝迹。谕旨毕竟只是表示统治集团最高决策层中的某

些人的观点，可缠足对于满洲人中的一部分还是很有诱惑力的，一旦禁令因时间关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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